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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华侨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独立董事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之独立意见 

 

  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于 2006年 5月 31日在深圳召开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公 

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提案》。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，以及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

理办法(试行)》的有关规定，经过审查公司提交的有关资料后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基于 

独立立场，我们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    深圳华侨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 2006 年 4 月 26 日公告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基础

上，对 

激励计划进行了修订。我们认真审阅了经修订的计划，认为修订后的方案在原有计划的基础 

上，进一步加强了股东与职业经理团队之间的利益共享与约束机制，明确了操作细节、程序 

和风险控制，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受到了更好的保护。我们认为，修订后的公司限制性 

股票激励计划对完善公司治理结构，增强公司激励与约束机制将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，有利 

于公司长远发展。 

    董事会审议《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提案》的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 

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作为本计划受益人的 10名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，符合《深 

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其他规范的要求。公司董事会关于本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 

效。 

    因此，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修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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